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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得黄河活水来
使我河渠清如许 □本报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新闻背景】从8月1日起，对
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
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
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并
抓紧研究相关长效机制。这将使符
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享受与个体工商
户同样的税收政策，为超过600万家
小微企业带来实惠，直接关系几千万
人的就业和收入。（7月25日新华网）

减免税，一直为舆论所呼唤。
“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中低
收入者和中小规模企业税负之重，
直接关系着国民幸福感和经济发展
的后劲。在国家财政税收这些年屡
创新高之后，有序进入一个减税周
期，是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普通
民众的必然。

对于月销售额不超过 2 万元的
小微企业来说，能享受免税政策当
然是一件好事。但网上有人认为，
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只能算是“小
微中的小微”，金额定得是不是太低
了？这样的减免税是否有些名不副
实？确实，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
企业必然是一些最微小的企业，其中
很多想必是在创业阶段，但这并不意
味着这项政策只是一个数字游戏。

一方面，小微企业的减免税政
策处在不断叠加的过程中，此前，针
对小微企业已有很多减免税政策。

比如，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
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
（含）的小微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单看一项免税政策，
力度似乎有限，但叠加到一起就是
实实在在的减负。

另一方面，税收作为调节社会
贫富、实现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途
径，“为减税而减税”的工具主义和
功利主义应尽量避免。为小微企业
减负，覆盖范围当然越大越好，但在
政府财力范围内，减税当然应该从
最微小的企业开始，这才符合公平
原则，也有利于鼓励创业。这就好
比经常引发热议的“个税起征点”，
一步到位提高到万元以上当然好，可
是政府财力能够承受吗？如果反过
来影响到民生支出，真的公平吗？是
富人受益更多还是穷人受益更多？

应该相信，对月销售额不超过2
万元的企业免征两税只是一个开
始，如果这项政策的实践效果良好
且政府财力能够承担，将来肯定能
让更多的小微企业受益。令人忧虑
的是，2 万元是一个很死板的数字，
政府财力吃紧、税收任务艰巨背景
下的基层税务机关，是否“有本事”
将这些企业的销售额提高到 2 万元
以上？如果免税政策无法落实到
位，那才是真正的名不副实、口惠而
实不至。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 2010年4月，“引
黄入洛”工程启动。目前，设计进尺
19720 米的主隧洞已完成 11200
米，预计明年年底可全线贯通。（见
本报昨日A05、A06版报道）

“引黄入洛”，兹事体大。事情
大，但跟市民的生活近得很。

先从涧河治污说起。让涧河变
得更清澈，老百姓很关心，城市管理
者也在不断努力，效果却难言如
意。确实，违法排污得狠治，但作为
季节性河流，平时浊水比上游来水
多，它能清到哪儿去？有句话说得
在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引来黄河水注入涧河，让
涧河更丰沛，就能大大缓解其水量
不足的境况。

其实，渴望借黄河水“消痰化
瘀”“清咽润肺”的何止涧河？瀍河
的水量也多是“听天由命”，雨水多
时是条河，雨水少时是块地。再看
看市区一些人工渠，也因水源供给
不足，有变成臭水沟或垃圾沟之虞。

我们常自豪地说洛阳是富水城
市、“北方水城”，可事实真的如此
吗？洛阳看似水系丰富，有黄、洛、

伊、涧、瀍五河绕城，但水资源分布
极为不均，南部山区降雨充沛，北部
地区相对匮乏。就拿洛河来说，平
时看起来水量充沛，那还不是靠着
几个拦水坝？

“引黄入洛”实在让人期待。治
了河渠，城市水系因之丰富了水源
供给，生态环境自然会得到改善。

当然，最直接的好处还在于，引
来的黄河水能用于灌溉，能有助于
解决工业用水问题、工程沿线群众
喝水问题——施工方将在沿线打下
数十眼降水井，这些深 160 米左右
的井，将来会被移交给周边群众，大
大改善饮用水水质。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生活缺不
了水，城市发展缺不了水。当然，咱
现在喝水是不愁，但不是没有缺水
的风险。咱能用上黄河水，是挺幸
运的。要知道，黄河沿岸城市那么
多，水资源却是有限的，谁不想分一
杯羹？可以想象，未来的抢水之争
只会越来越激烈。现在用上黄河
水，也许是锦上添花，但若干年后，
说不定就是雪中送炭了。

“引黄入洛”难度确实大，施工人
员真是苦。为你们加油！盼工程又
好又快，引来黄河水，滋养我洛城。

河洛观潮

月销售额不超2万元免征两税只是开始


